
附件 1：（填报资料模板）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技术服务单位

申 报 资 料

单位名称： （加盖公章）

申报时间：



法定代表人声明

本人（姓名） ，为 （单

位名称）法定代表人，身份证号 ，郑

重声明：

一、本单位所填申报表格、证明材料和相关复印资料内容均

真实有效；

二、本单位近五年未因违反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

受到行政处罚；

三、在经营活动中，本单位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

规范和有关规定开展服务，坚决杜绝挂靠、转包以及恶意竞标等

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。

如有隐瞒情况和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本单

位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章）

日 期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

技术负责人承诺书

本人（姓名） ，为 （单

位名称）技术负责人，身份证号 ，郑

重承诺：

一、本人提供的资格证书、工作经历、受奖惩情况等印证材

料均真实有效；

二、本人近五年内未因违反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

受到行政处罚；

三、在经营活动中，本人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

和有关规定，对本单位的技术服务实施质量进行监督管理，对出

具的意见或者报告进行技术审核，并对审核结果负责。

如有隐瞒情况和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本人

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技术负责人：（签章）

日 期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

项目负责人承诺书

本人（姓名） ，为 （单

位名称）项目负责人，身份证号 ，郑

重承诺：

一、本人提供的资格证书、工作经历、受奖惩情况等印证材

料均真实有效；

二、本人近五年内未因违反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

受到行政处罚；

三、在经营活动中，本人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

和有关规定，管理技术服务项目，对项目的服务质量负责。

如有隐瞒情况和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本人

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项目负责人：（签章）

日 期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技术服务单位

基本信息表
单位名称：（单位公章） 日期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

单位地址 邮 编

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注册资本 工作场所面积

企业资质

从业人员数量（人）

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是□；否□

技术负责人

姓名 专业技术职称

执业资格 从业年限

专业技术人员数量（ 人）

建筑专业 结构专业 给排水专业 暖通专业

电气专业 消防专业 公路工程 电力工程

化工工程

注册执业人员数量（ 人）

一级注册建筑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

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
暖 人；

水 人
注册电气工程师

供配 人；

发输 人

一级注册建造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

注册化工工程师 （其他）

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技术服务单位从业人员汇总表

单位名称：（单位公章） 日期：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年龄 学历 专业
从业

年限

专业技术

职称
执业资格 从事岗位 联系方式

技术负责人

项目负责人

...

专业技术人员

...

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技术服务单位

技术人员基本信息表
单位名称：（单位公章） 序号：（和汇总表对应）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工 作

单 位
政治面貌

身 份

证 号

在岗（退休）

情况

毕 业

院 校
学 历

所学专业 现从业领域

现从事专业 从业年限

专业技术职称及

获得时间
职务（职称）

执业资格 注册证书编号

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工

作

简

历



工

作

业

绩

受过何种

技术性奖励

个人承诺

本人承诺以上填写工作经历和业绩的信息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或存在

违法违纪行为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接受有关部门给予的处罚。

申请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本人身份证明、学历证书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、执业资格证书、奖励证书、

业绩证明等加盖单位公章附后。



1.营业执照或独立法人资格证明（加盖公章）

2.工作场所证明材料属于自有产权的提供产权证复印件；属

于租用或借用的，提供出租（借）方产权证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

用协议的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

3.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（加盖公章）

4.单位业绩证明（加盖公章）



附件 2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技术服务单位

信用行为加减分标准

序号 信用行为 加减分标准 备注

1 主编或参编完成建设工程消防审验相关课题研究 +3/项

2 主编或参编地方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+3/项

3 主编或参编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+6/项

4 配合省厅完成监督检查、咨询服务工作 +2/次/人
每个单位累计

不超过 8分

5 未严格执行线上审查制度 -3/次

6 漏审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 -6/条

7
漏审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带有“严禁”

“必须”“应”“不应”“不得”要求条文
-2/条

8
漏审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条文导致发生严

重后果
-26/次

9 出具虚假消防技术服务意见或报告 -6/次

10 出具虚假消防技术服务文件导致发生严重后果 -26/次

11 指派未经公布的人员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 -10/次

12 转包消防技术服务项目 -26/个

13
出具的意见或报告未加盖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

技术服务单位印章
-2/次

14
承接业务未依法依规与委托人签订建设工程消防

技术服务合同
-10/次

15 未建立或者保管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服务档案 -2/次

备注：在一个消防技术服务项目中，同一违法违规行为多次出现的，应同时对技

术服务单位分别记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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